
交通部指定觀光地區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3年 3月 29日交路字第 0930003306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24日交授觀景字第 11340016681號令修正 

一、交通部為執行發展觀光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款之規定

指定觀光地區，特訂定本要點。 

二、觀光地區指定申請案之受理、籌組小組勘查與會商事項，由交通部觀

光署（以下簡稱觀光署）執行之。 

三、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休

閒農場、休閒農業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經營管理範圍等已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規劃設之地區，不適用本要點。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於觀光發展需要，為塑造地區觀光特色，加

強管理，得就具有觀光價值地區，申請指定為觀光地區。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得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出建議指定觀光地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符合前項

指定目的者，統籌規劃後提出申請。 

五、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三項所稱重大投資案件之觀光遊樂業，其

觀光地區指定作業，申請人得逕向觀光署提出申請。 

觀光署受理前項申請時，應徵詢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意見。 

非屬前項所稱重大投資案件，由地方主管機關受理、核准、發照之觀

光遊樂業，其觀光地區指定作業，依前點第二項規定程序辦理。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指定觀光地區，應檢附申請書（如附件一）

並擬訂觀光地區指定目的、位置範圍、地權地用狀況、與相關政府及

重大政策配合情形、觀光資源特色、遊客服務設施狀況、旅遊現況及

潛力、交通狀況以及觀光產業現況、經營管理計畫等資料（如附件

二）。 



七、非位於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之觀光遊樂業申請人應於籌設階段，

備具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第九條規定文件，一併提出觀光地區指定

之申請。 

前項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定興辦事業計畫定稿本時，得由觀光署報請

交通部公告指定為觀光地區。 

觀光遊樂業於本要點實施前已依法核准經營者，由申請人備妥申請

書、土地權屬表（如附件三）、設施對照表（如附件四）及觀光遊樂

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規定文件，提出觀光地區指定之申請。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指定觀光地區前，應就擬指定觀光地區範

圍、劃設目的等舉辦公開說明會。但觀光遊樂業申請觀光地區指定，

其申請範圍土地均為申請人所有或已取得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者，

不在此限。 

前項觀光遊樂業申請觀光地區指定，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有擴

大範圍之必要時，直轄市、縣（市）政府亦應依前項規定舉辦公開說

明會。 

九、觀光署審查觀光地區之申請，應依據第六點規定項目進行審查。其有

現場勘查必要者，得組成勘查小組，現場勘查評估。 

前項勘查小組組成包括二位至六位專家學者及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十、前點審查結果經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報請交通部公告指

定為觀光地區。 

觀光地區之指定或不指定，應通知申請者、直轄市、縣（市）政府、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十一、 指定觀光地區作業流程如附件五。 

十二、 觀光地區指定後之範圍變更，準用本要點第四點至第十一點程序

辦理。 


